关于《兴国县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网上征求意见的结果公示
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(赣府厅发〔2022〕21号)《江西省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药材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》(林规〔2020〕6号)文件精神，我局草拟了《兴国县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，于2025年8月12日至9月12日在兴国县人民政府网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公示期满未收到有关意见建议。

